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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課程名稱：校外實習等相關課程。 

二、 實習時程：由各系自訂，特別類科依其相關規定另訂章則規範。 

三、 各系開設之「專業實習」課程，以2學分以上為原則；若未達2學分以上，須經專案簽奉

校長核准後，始得實施。 

四、 專業實習課程，指開設之課程須至業界(校外)實習者，施作方式參酌教育部補助技專校

院開設實習課程作業要點辦理，主要型態為： 

(一)暑期課程：於暑期開設二學分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，應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八週，

並以不得低於三百二十小時為原則(包括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)。 

(二)學期課程：開設九學分以上，至少為期18週之校外實習課程，修讀實習課程期間，

除參加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，學生應全時於實習機構實習。 

(三)學年課程：開設十八學分以上，至少為期36週之校外實習課程，修讀實習課程期間，

除參加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，學生應全時於實習機構實習。 

(四)醫護科系課程:開設學分依各醫護科系學校實習學分規定辦理；為培養專門職業及技

術人員，實習學科、實習內涵及實習週（時）數應依考選部規定辦理。 

(五)國外實習課程:以學期、學年開設之課程為限，實習地點為大陸地區以外之境外地區，

或於國際海域航行之大型商船，且以臺商所設國外先進或具發展潛力之企業及機構

(包括分公司)為優先；實習機構應經學校評估合格，且實習工作內容應符合就讀系

(科)實務學習專業。 

(六)其他實習課程:同ㄧ學期開設至少二學分以上之實習課程，其累積總時數(不包含校

外參訪及實務見習等)以不得低於三百二十小時為原則。 

五、 校外實習指導方式分為： 

(一)第一類實習：全時、現場直接指導(特定實習場所、規定時間)。教師帶第一類實習

的期間，須在實習單位全天指導，學生須在同一實習單位，每位實習指導教師所帶

領實習學生以7~10人為原則。 

(二)第二類實習：現場訪視指導(固定場所、固定時間訪視)。訪視性質的實習指導，教

師定時訪視及指導實習學生，每位實習指導教師所帶領實習學生以不超過20人為原

則。 

六、 實習成績：輔導老師占50%、實習單位占50%為原則，各系得依其屬性調整。校外實習於

暑期實施者，修課成績於暑期結束後之次學期登錄，並與該學期全部修習課程一併計算

學期平均成績。 

七、 收費規定：學期(年)實施者，每一學期修習校外實習科目學分合計達9學分(含)以上者，



依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，收取學費全部、雜費五分之四；延修生依學則規定之延修收費

標準收費。 

八、 鐘點時數計算： 

實習課程之鐘點時數納入本校教師授課時數計算。校外實習相關課程之開設條件，不受

本校學生選課辦法最低修課人數之限制，鐘點時數以指導學生人數核算。 

(一)第一類實習：需經實習單位提報教師實習鐘點時數以為計算基準，1小時授課時數折

算0.5個鐘點。 

(二)第二類實習：國內實習者，每指導1生，每週以核發0.25個鐘點為原則；國外實習者，

每指導1生，每週以核發0.5個鐘點為原則。 

1.全學期實施者(9學分之課程)，鐘點時數以18週計算。 

2.暑期或學期中實施者(9學分以下之課程)，鐘點時數以8週計算；以18週換算

(0.25*8/18)，每指導1生，國內核給0.11個鐘點/週，國外則核給0.22個鐘點/週。 

3.教師指導實習課程之鐘點時數:每位教師國內以2個鐘點/週為限，國外則以4個鐘

點/週為限，國內外合計不得超出4個鐘點/週。 

九、 教師輔導學生所需差旅費，另依國內外差旅標準核實報支。惟教師申請國外差旅，經簽

准後始得申請報支。 

十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上級機關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